
湖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研究生会章程

为推动体育学院研究生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发展，进一步增

强体育学院研究生会组织的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性，经研究决

定成立体育学院研究生会。体育学院研究生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

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遵循和贯彻党的教

育方针，紧跟时代步伐，与历史同向，与祖国同行，与人民同在，

积极践行“博学、博爱、立人、达人”的校训精神，促进同学德

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团结和引导同学热爱祖国，服务人民，成长

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可靠接班人，进一步增强对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自

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

中国梦而不懈奋斗。体育学院研究生会成员需遵守《湖北民族大

学校研究生会章程》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本会定名为湖北民族大学

体育学院研究生会。

体育学院研究生会机构设置

研究生会组织架构为“主席团+工作部门”模式，设主席 1 名，

副主席 2 名、秘书长 1 名，主席团负责召集会议、牵头日常工作。

主席团成员经学科办公室推荐并由研究生代表大会选举产

生，选举结果应向大会公布，最终名单需经学院党组织同意。

研究生会下设办公室、学术部、宣传部、文体部四个职能部

门。每个部门设部长（主任）1 名，副部长（副主任）2 名。各职

能部门为研究生会处理日常工作、开展活动的常设职能机构，各





3.协同老师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，收集同学们的各种学习要求

和建议，及时向学科建设科和任课老师反映，并协助解决存在问

题；

4.定期召开学习会议，开展学科竞赛、学风建设活动；

5.完成老师和主席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三、宣传部职责

1.加强体育学院文化氛围建设，做好体育学院的文化宣传工

作；

2.负责研究生会各类活动的宣传海报制作以及相关通知的发

布，采集并保存活动照片；

3.策划宣传研究生会的活动；

4.完成老师和主席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四、文体部职责

1.以服务大众，完善自我为宗旨，引领体育学院文化建设，组

织体育学院文体活动；

2.筹备和举办研究生的各项文体活动，组织学生参加各项比赛

的裁判工作，为研究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风采和学习锻炼的舞台；

3.协助和组织学校的重大文体活动，构建规范性、多元性校园

文化活动；

4.通过体育和文艺活动，发现和培养体育骨干和文艺骨干，加

强体育队伍和文艺队伍的建设和管理；

5.加强与本科生学生文体部的联系；

6.完成老师和主席团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
